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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九条 建设

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公众参与的

过程、范围和内容；（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三）公众意见

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众反馈的情况等。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

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对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进行

公众参与说明。

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参

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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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项目概况

2.1 项目建设地点及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

环评行业类别：水库；水力发电；防洪除涝工程；

建设性质：改建；

总投资额：9367.78万元；

建设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伍市镇青冲村。

2.2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 名称 拟建项目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闸坝工程

1、坝基进行灌浆帷幕、高喷防渗

2、原固定溢流坝整体拆除，老阀道同步拆除，原位改建水闸

3、原有船闸拆除改建为冲沙闸，原冲沙闸废弃拆除

4、原船闸右侧按 7级航道标准改建预留船闸

5、新建闸顶工作桥

发电及灌溉工

程

护坡工

1、左右两岸发电机设备数量和功率进行调整，调整后发电机共两台
（1台2500kw机组和1台500kw机组），总装机规模由3300kw减少到
3000kw；
2、5台发电、灌溉两用机组，调整为4台灌溉机组，灌溉能力增加；

程 闸址右岸上游护坡 100m，下游护坡 200m
其他工程 水闸观测系统等监测设施

临时

工程

施工营地

位于闸址右岸靠近右岸电站处，占地面积 3500m2，内部包括砂石料堆

放场、钢材加工厂、施工人员临时休息区域、车辆冲洗区、设备清洗

区、沉淀池、截流沟等

导流工程

（临时围堰）

临时围堰按照施工时序分为两期，第一期位于河道右岸，长度共计

330m，其中新建上游围堰 30m，利用现有闸址做围堰 100m，新建纵

向围堰 65m，新建下游围堰 130m；

第二期位于河道左岸，长度共计 300m，新建上游围堰 120m，新建纵

向围堰 80m，新建下游围堰 100m。

弃渣场 位于新屋里居民区东侧 560m处的山坳内，占地面积 1.2万 m2

临时道路
本项目施工活动的交通运输大多利用现有道路，弃渣场内部北侧新建

一条内部道路，长度 500m，宽 4m

公用

工程

给水 就近地表水取水

排水

1、施工场地导流及围堰施工后因降雨汇集的废水经围堰末端的临时沉

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及护坡养护，不外排；

2、施工营地内清洗废水进入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多余部分用于洒

水抑尘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现有化粪池处理后还田，不外排；

3、工程弃渣场汇集的废水经弃渣场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

外排。

供电 乡镇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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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

大气

污染

防治

施工营

地

施工营地各区域均设置简易工棚，工棚设顶，四周设围挡，均需达到

半封闭区域效果，以减少扬尘产生

各施工机械均采用满足尾气达标的设备

材料堆场表面采用防尘布覆盖

营地内各产尘区域等均需洒水抑尘

设置 20m2车辆冲洗区及 10m2机械设备清洗区

施工场

所

施工区域合理设置围挡，靠近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处的施工段需设置围

挡

施工现场需进行洒水抑尘

运输过程采用封闭式车辆

弃渣场 先拦后弃，渣场及进场道路定期洒水抑尘

水污

染防

治

施工营

地

施工营地内清洗废水进入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多余部分用于洒水

抑尘不外排；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现有化粪池处理后还田，不外排；

营地雨污分流，施工营地周围设置雨水渠，雨水收集至雨水收集池中

部分供给施工用水，其余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

施工场

所

基坑废水经下游围堰末端导流至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及

护坡养护，不外排

弃渣场
弃渣场设上游截洪沟及下游排水沟，渣场内部汇水自流进入临时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

噪声防治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施工需向环保部门报备，同时向周边居民公

示，并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证

距离居民区较近的施工点设置隔声围挡，加强施工期噪声监测

合理安排施工营地内的设备布局，管制车辆运输

固体废物防治

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清运

施工期拆除原有工程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将可利用的木材、石

材、砼结构等外售，不可利用的土石混杂弃方运送至弃渣场

施工期右岸电站拆除的老旧设备外售废品回收公司回用

施工期土石方开挖回填后产生的部分可利用土石方交平江县砂石资源

管控平台进行调控，不可利用的土石混杂弃方运送至弃渣场

施工期导流工程结束后拆除围堰的弃方送至弃渣场

临时工程各沉淀池内的泥沙清掏后送至弃渣场

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临时占地（施工营地、临时道路等区域）土地覆绿复垦

施工期废水不外排，不影响水生生态环境

2.3 项目建设工期及劳动定员

本工程施工总工期 24个月，从第一年 7月至第三年 6月。

施工筹建期不包括在本进度计划内，工作内容包括主体工程施工招标、四通

一平、征地拆迁等筹建工作，要求在第一年 8月底之前完成。

第一年 10月为施工准备期，主要进行整修前期施工道路、临时工棚搭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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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与供水系统修建工作。

第一年 11月至第二年 5月为左岸主体工程施工期。第一期(第一年 11月至

第二年 4月)重建左岸 4.5孔泄水闸、上下游护岸和防汛公路等；第二期(第二年

11月至第三年 4月)改造加固左岸 2.5孔泄水闸和引水渠、上下游护岸。

第三年 6月，工程扫尾，主要进行施工临建设施拆除、临时占地复耕和工程

竣工验收等工作。

本工程施工劳动力人数为 100人，招募周边居民作为临时工人，不包食宿。

2.4 项目投资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9367.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20万元，占比 1.28%。

2.5 公众参与主体

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2.6 公众参与内容

按照《办法》对项目进行公示，获取公众提出的意见，以下章节为公示具体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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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生态环境部

有关公众参与要求，现对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进行第一次公告，随着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

调整。第一次公示具体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浯口镇青冲村

建设内容及规模为：(1)拆除原固定坝，新建闸坝，大坝坝基进行帷幕灌浆

处理，坝左岸靠船闸设冲砂闸，上建交通桥。(2)船闸拆除重建。(3)坝右岸上游

护岸 100米，下游护岸 200米。(4)设置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和水雨情测报系统。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平江县水利建设事务中心

单位地址：平江县城关镇三犊源路 131号

联系人：胡主任

电话：13575023088

三、评价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湖南先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圭塘路 264 号

联系人：李工

电 话：13207471131

邮 箱：819509763＠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进行初

步实地调查；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

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

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和建议，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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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报告编制完成后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2、主要工作内容

报告书主要编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则、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自然及社

会环境概况、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等。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问题的建议，以及对所在地的环境质量现状的满

意度；

2、对项目建设后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意见；

3、对项目环保措施的要求和意见；

4、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和意见等；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公示发布后 7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评价单位联系，反馈对本项目的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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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公示方式：网络公示；

公示载体：平江县人民政府；

公示时间：2024 年 6 月 12 日起；



9

公示链接：https://www.pingjiang.gov.cn/35048/35049/34997/35751/35758/con

tent_2195516.html

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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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4 符合性分析

根据《办法》“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

地相关政府网站......”可知，本次公开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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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项目名称：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平江县水利建设事务中心；

报告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0nDkqfKFyMQWkWJtr2Cg；

查询地址：平江县水利局；

征求周边 2km范围公众意见；

联系方式：李经理，13207471131，819509763@qq.com；

公示时间：2024.1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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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示方式

4.2.1 网络

网络公示载体：生态环境公示网；

网络公示周期：2024年 11月 6日至 2024年 11月 20日。

网络公示链接：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25166

网络公示截图：

4.2.2 报纸

报纸公示载体：国际商报

第一次报纸公示日期：2024 年 11 月 18 日

第二次报纸公示日期：2024 年 11 月 19 日

11月 18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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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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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张贴

张贴公示周期：2024年 11月 6日至 2024年 11月 20日；

张贴公示地点：青冲水闸及周边村庄；

张贴公示照片：

4.2.4 其他

无。

4.3 查阅情况

纸质版报告查阅地点在平江县水利局。

电子版报告查阅途径为下载公示内容中的链接。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5 符合性分析

根据《办法》“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

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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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及“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

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

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

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可知，本次公开

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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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公众参与情况

5.1 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办法》“第十四条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

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

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

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

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

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

席。”本项目两次公示征集到的公众意见数量为 0，无需进行深度公参。

5.2 意见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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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报批前公示载体为生态环境公示网。公示内容如下：

《平江县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平江县

青冲水闸除险加固及附属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环评报告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fm3BRhgqu5bWLMhL--Lw

提取码：1234

公参说明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riItKGv_3dj_Ls58oummw

提取码：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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